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多功能體育館使用公約 

105年 11月 02日學生幹部制度會議通過 

105年 12月 01日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公約係依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多功能體育館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

之，凡使用本校多功能體育館(以下簡稱本館)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

公約之規定。 

第二條 本館由學生幹部制度體育處(以下簡稱本處)負責督導管理。 

第三條 本館以不影響體育教學、校代表隊訓練、本校舉辦之體育競賽、運動性

社團例行活動及學校核可之活動，供全校教職員生活動之使用。 

第四條 本館開放時間： 

一、上課期間：指每學期開學日起至停課日，週一至週四下午一點半至晚

上十一點，週五至週日早上十點至晚上十一點。 

二、寒暑假期間：每日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 

第五條 本館之使用及懲處規定： 

一、一般規定： 

(一)體育館內除運動飲料及開水外，禁止攜帶其他飲料、食物進入，並

須維護場內環境之整潔。 

(二)請正確使用器材，並於器材用畢後，務必歸回原處。 

(三)體育館內應遵守器材正確使用方法，如有危害他人安全或損害器材

之行為者，本處有權暫停使用者當日使用體育館之權利，且若造成

機械損壞，則該使用者應照價賠償。 

(四)使用者在運動前，若發現有器材損壞，需立即通知管理人員，或於

器材室回饋表上提出。 

(五)因未遵守規定，導致發生意外，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六)考量到器材與同學的安全，對於壘球、網球、棒球、高球，一律只

能在體育館講台上或室外進行練習。 

(七)若有球具需要打氣或進行修復，請找本處幹部協助處理。 

二、體育館一樓之使用規定： 

(一)每週將開放一日予各社團或校隊申請借用體育館一樓進行固定練

習。 

(二)為確保所有師生使用本館之權益，星期二晚上及星期日晚上七點後

訂為自由使用時間，因此不開放給任何社團或校隊借用體育館一

樓。 

(三)各社團或校隊在已申請核准情況下，於練習時間使用場地時，有權



力將非參與練習者請離借用場地之範圍，但同時也有義務準時結束

訓練，並須負責將場地恢復原狀、器材歸位，且應維持環境整潔。 

(四)各社團或校隊未經本處同意，不能擅改或延長固定練習時間。 

(五)如各社團或校隊或其他同學想在非固定練習時間借用體育館一樓，

請於活動當天前五日填寫場地使用申請表，並將申請表交給體育處

幹部以備審核，審核通過後，本處得立即公告。若審核未過者，本

處亦得通知申請者。 

(六)非經申請，不能因任何因素而擅自使用全場。 

三、體育館二樓之使用規定： 

(一)健身中心內除運動飲料及開水外，禁止攜帶其他飲料、食物進入，

並須維護場內環境之清潔。 

(二)請務必穿著運動服及運動鞋，否則禁止入內使用。 

(三)為維護使用者權益，健身房內嚴禁打赤膊及赤腳，嚴禁嬉戲。 

(四)使用器材後，請務必歸回原位。 

(五)健身中心內應遵守器材正確使用方法，如有危害他人安全或損害器

材之行為者，本處有權暫停使用者當日使用健身中心之權利，且若

造成機械損壞，則該使用者應照價賠償。 

(六)使用者在運動前，若發現有器材損壞，需立即通知管理人員，或於

器材室回饋表上提出。 

(七)因未遵守規定，導致發生意外，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八)為維護器材與其他使用者權益，使用器材時請披上毛巾，避免汗漬

殘留於器材上，造成衛生問題。 

(九)離開健身中心時請隨手關燈並關上窗戶，避免健身器材受潮損壞。 

四、器材借用規定： 

(一)欲借用球具之同學，請向管理人員登記所需之物品及數量，並於使

用完畢後登記歸還。 

(二)冷氣卡借用請於週一至週五下午一點至晚上八點半間，至中信館一

樓資訊中心以學生證登記借用。 

五、懲處規定： 

(一)違反以上規定者，非有特殊規定，皆適用以下懲處規定。 

(二)於非一般開放時間，非申請該場地使用者，如經該時場地借用者請

離借用範圍，然置之不理、不願離去，經由通報體育處並查證屬實

後，將予以口頭警告，並記點一次，記點三次者，將禁止其三天內



於體育課以外之時間使用本館。 

(三)對於該時場地借用社團或校隊，於申請借用時間結束時，應與所有

人共享場地且理應表示練習時間已結束，如：籃球社應由使用全場

改為使用半場；羽球社應收掉兩張網子…等，社團或校隊使用結束

未恢復場地整潔或收復球具器材，如經他人檢舉，查證後發現社團

或球隊違反以上事項等，將處以停權一次，停止其下次的練習時

間。 

第六條 本公約經學生幹部制度會議與本校學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